清华信息科学与技术国家实验室（筹）自主科研项目评估办法
2010-2011学年度国家实验室第6次主任办公会议讨论通过
按照《清华信息科学与技术国家实验室（筹）科研项目管理办法（暂行）》的规定，清华信息科学与技术国家实验室（筹）（以下简称“国家实验室”）自主研究科研项目在结题后，将由国家实验室学术委员会组织该项目的结题评估。每个项目选定不少于三位专家评估，并填写《清华信息科学与技术国家实验室（筹）自主科研项目专家评估意见表》，按项目研究内容完成情况（0-25分），科研创新水平（0-25分），实验室建设（0-15分），队伍建设（0-15分），后续产生重大成果的可能性（0-10分）共5个方面进行打分，分数最高为90分，最低为0分。专家的合计得分平均值加上办公室对项目论文标注的规范性给分（0-5分）和经费使用合理性给分（0-5分）为项目评估得分。评估得分95-100分评估结果为“特优”，85-94分评估结果为“优良”，60-84分评估结果为“一般”， 0-59分评估结果为“差”。
不同项目类型的不同评估打分项可按实际情况进行调整。同一研究队伍同一年度立项的不同类别项目合并进行结题评估。评估专家应保证公正、公平的对项目进行评估，并履行相应的保密职责。
附件一：《清华信息科学与技术国家实验室（筹）自主科研项目结题评估表》
附件二：《清华信息科学与技术国家实验室（筹）自主科研项目专家评估意见表》
清华信息科学与技术国家实验室（筹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0年12月28日
附件一：

清华信息科学与技术国家实验室（筹）

自主科研项目结题评估表

	项目名称
	

	项目负责人
	
	项目类别
	

	项目时间
	
	项目经费
	

	
	专家意见1
	专家意见2
	专家意见3

	项目研究内容完成情况（0-25分）
	
	
	

	科研创新水平（0-25分）
	
	
	

	实验室建设（0-15分）
	
	
	

	队伍建设（0-15分）
	
	
	

	后续产生重大成果的可能性（0-10分）
	
	
	

	合计得分（0-90分）
	
	
	

	专家得分平均值
	

	论文标注规范性（0-5分）
	

	经费使用合理性（0-5分）
	

	评估得分
	

	评估结果
	


备注：每个项目请不少于3位专家进行评估，专家的合计得分平均值加上办公室对论文标注规范性给分（0-5分）和经费使用合理性给分（0-5分）的分数为项目评估得分。评估得分95-100分评估结果为“特优”，85-94分评估结果为“优良”，60-84分评估结果为“一般”，0-59分评估结果为“差”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清华信息科学与技术国家实验室（筹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日
附件二：
清华信息科学与技术国家实验室（筹）自主科研项目
专家评估意见表

	项目名称
	

	项目负责人
	
	项目类别
	

	项目时间
	
	项目经费
	

	项目研究目标及内容简述
	

	项目研究内容完成情况（0-25分）
	

	科研创新水平（0-25分）
	

	实验室建设（0-15分）
	

	队伍建设（0-15分）
	

	后续产生重大成果的可能性（0-10分）
	

	合计得分 
	

	具体意见：




备注：每个项目请不少于3位专家进行评估，填写评估意见表，专家的合计得分平均值加上办公室对项目论文标注的规范性给分（0-5分）和经费使用合理性给分（0-5分）的分数为项目评估得分。评估得分95-100分评估结果为“特优”，85-94分评估结果为“优良”，60-84分评估结果为“一般”，0-59分评估结果为“差”。

声明：本人作为清华信息科学与技术国家实验室（筹）学科交叉基金项目结题评估专家，保证公正、公平的对项目进行评估，并履行相应的保密职责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评估专家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
